
大连银行单位客户银行询证函业务服务标准

一、业务范围

银行询证函是指会计师事务所或其他审计单位在执行

审计过程中，以被审计单位名义向大连银行（以下简称“我

行”）发出，用以验证其在我行的存款、借款、担保等相关

事项以及出资情况是否真实、正确、完整的询证性书面文件。

二、受理方式

我行接受会计师事务所邮寄和经授权的注册会计师跟

函两种函证方式。

三、受理机构

我行对外办理对公业务的网点原则上均可同时受理在

本网点开立本外币单位存款账户的单位申请银行询证函业

务，对外办理对公业务的网点、联系方式及地址可通过我行

官方网站公布的网点信息查询。如遇特殊情况，请咨询当地

大连银行或拨打大连银行客户咨询服务热线。

四、受理格式

我行原则上受理按照《财政部中国银保监会关于进一步

规范银行函证及回函工作的通知》（财会〔2020〕12 号）（以

下简称《通知》）和《银行函证及回函工作操作指引》（财办

会〔2020〕21 号）（以下简称《操作指引》）要求填写的标准

格式银行询证函（即格式一和格式二）和验资业务银行询证

函。对于确定无需函证的项目，请将该项目或栏位用斜线划

掉，不应留白。注册会计师或其他第三方机构因其他业务需



要对函证中部分信息进行适当调整的，需咨询经办机构办理。

五、办理时限

在我行对公网点营业时间内均可办理单位询证函业务。

我行在自收到符合规定的询证函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按

要求将回函直接回复会计师事务所或交付跟函注册会计师。

对于未满足《通知》《操作指引》及我行发布的银行询证函

受理要求的来函，我行将在收到询证函 3 个工作日内通知会

计师事务所。

六、受理收费标准

我行银行询证函业务收费标准以服务收费价目表形式

通过大连银行官方网站和营业网点进行公示。对于采取邮寄

方式回函的，统一采取到付方式，我行不代收邮寄费。

七、申请条件

1.我行单位客户委托的会计师事务所可向我行申请办

理“银行询证函”业务。

2.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的

通知》，针对会计师事务所的验资业务询证函，我行可对询

证账户的资金到位情况提供“验资业务询证函”回函。

3.办理验资业务银行询证函的，被询证单位需在我行开

立验资或增资账户。特殊情况下的验资需求，需咨询经办机

构办理，我行将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回函。

八、办理流程及所需材料

1.会计师事务所可将询证函邮寄至被询证单位开户机

构或直接将询证函提交被询证单位开户机构进行现场办理。



2.邮寄办理的，提供加盖被询证单位在我行预留印鉴或

被询证单位与开户机构约定在办理函证业务时需要加盖的

签章的银行询证函原件，询证函为多页的，还需要加盖骑缝

章（骑缝章应与询证函加盖的被询证单位任意一枚预留印鉴

一致）。注册会计师跟函办理的，除上述材料外，还需出具

会计师事务所介绍信或授权书和领取人身份证原件。

对于被询证单位已销户等无法加盖有效银行预留印鉴

的，为防范客户信息泄露风险，请会计师事务所根据实际情

况随来函提供被审计单位身份证明材料以及具体情况说明。

3.会计师事务所应按照《通知》和《操作指引》要求填

写银行询证函，如对于确定无需函证的项目或具体栏位，应

当将该项目或具体栏位的表格用斜线划掉，不应留白。经办

机构将对银行询证函进行审核，不符合规定的将通知会计师

事务所。

4.会计师事务所应按照《函证通知》的要求填写真实、

有效的回函方式和联系人信息。我行将按“银行询证函”要

求的回函方式寄送或交付回函。

5.我行根据询证函所载明的费用收取方式和扣费账户

收取询证函服务费用，被询证单位指定付款账户无法成功扣

划或无法以其他方式缴纳费用的，我行将对来函予以退还。

6.我行根据《通知》和《操作指引》要求查询被询证单

位在经办机构办理的业务信息，据此回函后加盖经办机构业

务公章，并按照询证函载明的回函方式进行回函。跟函注册

会计师临柜直接取走回函的，需配合我行办理好交接手续。



九、业务服务与投诉电话

业务咨询请联系我行具体经办机构，投诉请致电我行客

户服务电话 4006640099。

大连银行

2021 年 6 月 30 日


